
107 年 3月份建議事項改善意見表 

受 理 日 期  107/3/15 

陳 情 類 別  市政信箱 

陳 情 摘 要  

想請教本市市民(桃園區)與美國人在台灣結婚後的登記流程(在台灣

宴客，美國沒有登記)  

1、請問需要準備的文件有哪些?  

2、是否需要男女雙方都到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?  

3、如果外國配偶無法到場，應檢附何種文件? 需要把他的護照正本

帶過去嗎? 

處 理 經 過 概 要  

有關您詢問本國人與外國人結婚登記問題案，經交由本市桃園區戶政

事務所說明如下: 

一、我國自 97 年 5 月 23 日起，按民法第 982 條規定：「結婚應以

書面為之，有 2 人以上證人之簽名，並應由雙方當事人向戶政機關為

結婚之登記。」 

(一) 您若於 97 年 5 月 23 日前在台灣公開宴客，宴客當天即為結婚

生效日，請提憑結婚證書、美籍人士單身證明及取用中文姓名聲明書

（均須經駐外單位驗證）、護照(影本可)、您的身分證及戶口名簿，

得由單方辦理結婚登記。 

(二) 您若於 97 年 5 月 23 日後公開宴客，宴客當天非結婚生效日，

尚需提憑結婚書約、美籍人士單身證明（經駐外單位驗證）、護照(正

本)、您的身分證及戶口名簿，雙方當事人須親自至戶政事務所辦理

結婚登記，結婚生效日為當天生效或指定於三個工作天內生效。 

二、如您仍有相關疑義或建議，請洽詢 03-3608880 分機 311，我

們將竭誠為您服務。  

結 案 日 期  107/3/16 

 


